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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院股份公司、中蓝长化工程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大学、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云南省农业科学研

究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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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应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使用原则、使用的准备工作、矿山生态修复中的使用要

求、检测与评价以及评估与治理。

本文件适用于排土场、露天采场、沉陷区、成林植被区等生态环境修复/恢复治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T 11893 水质 总磷的测定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5063 复合肥料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4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HJ 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651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及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LY/T 1237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

LY/T 2356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规程

NY/T 52 土壤水分测定法

NY/T 88 土壤全磷测定法

NY/T 2272 土壤调理剂 钙、镁、硅含量的测定

DZ/T 0221 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

TD/T 1070.1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 1 部分：通则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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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ECCPA 035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

3 术语和定义

3.1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 Phosphorus flotation tailings - base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atrix soil

将浮选磷尾矿与改性剂等材料经加工而制备得到的一种人工配置土壤，适合种植乔木、灌木、草本、

藤本等植物，可在露天采场生态恢复/修复工程中进行应用。

3.2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 Mi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指采取必要的预防和保护措施，避免或减轻矿产资源勘探和采选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3.3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 Mi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指对矿产资源勘探和采选过程中的各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采取人工促进措施，依靠生态系统的自

我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逐步恢复与重建其生态功能。

3.4

露天开采 Opencast working

指从敞露地表的采矿场采出有用矿物，或将矿藏上的覆盖物（包括岩石、土壤等）剥离后开采显露

矿层的过程，又称露天采矿。

3.5

剥离土 Stripping soil

露天矿开采时需要剥离的浮土。指土壤剖面中最靠近地表的一个层次（A层），一般厚度 20~30 cm，

黑土和黑钙土的 A层厚度可达 50~100 cm。

3.6

排土场 Mine dump

指矿山剥离和掘进排弃物集中排放的场所，包括外排土场和内排土场，又称废石场、排岩场。

3.7

露天采场 Opencast stope

指由采矿活动在地表形成的“空场”或“空洞”，也称露天采空区。

3.8

矿山沉陷区 Mine subsidence area

指矿山开采导致采空区之上覆岩层的原始应力平衡状态受到破坏，发生冒落、断裂、弯曲等移动变

形，最终涉及地表，形成下沉盆地和裂隙等沉陷地形。

CIECCPA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ECCPA 036—2023

3

4 使用原则

4.1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的使用应遵循环境安全优先的原则，保证再利用全过程的环境安全与

人体健康。

4.2 开展修复治理的各类场地应符合所在地县级及以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或土地复垦规划。

4.3 进行生态环境修复/恢复治理后的各类场地应实现：场地结构安全稳定，对人类和动植物不造成威

胁；对周边环境不产生污染；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调；恢复土地基本功能，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

持续使用；区域整体生态功能得到保护和恢复。

4.4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的使用除应符合本规范外，须符合国家现行 HJ 651、LY/T 2356标准

的规定。

5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的技术要求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的技术标准应满足T/CIECCPA 035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的

相关要求。

6 准备工作

6.1 一般要求

6.1.1 场地背景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水文地质、土壤、植被、区域自然环境和简要社会环境等；场地

原用途的设计、运行及生态修复设计资料；场地生态恢复利用方向设计论证资料等。

6.1.2 场地及边坡应稳定性可靠，原有工程设施（坝、堤、堰等）稳定（含地震情况下）。

6.1.3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明，或已经过检验证明符合要求后方可施工使

用和有关部门的审批。

6.1.4 工程进度应按计划集中备料，并根据工程总量、工程进度、运输距离、拌合速度、摊铺速度等因

素确定材料进场的时间、数量，以取得最佳的施工效率。

6.1.5 施工单位及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资质。施工单位应建立技术、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等

各项规章管理制度。

6.1.6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有关图纸、文件应及时纳入档案管理。

6.2 工程布置与设备设施准备

6.2.1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仓库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仓库布置应充分利用矿山已有设施和上山公路等，仓库应充分利用地

形地貌特点设立，尽量减少工程量，节省基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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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供排水设计

供水设计时应考虑工程用水量外，还要考虑生活用水、运输前引路水、工程结束后的灌溉用水及其

他用水。除此之外，应做好排水设计，场地的排水设计应与区域特点、场地设计统筹考虑，因地制宜地

采取截水沟、排水沟、排水渠等形式，沟渠应与自然水系顺接，并布设消能防冲措施。

6.2.3 其他

除以上主要设施外，应提前进行工程设施布置，包括挖运设备、装载设备、运输设备等。

7 矿山生态修复中的使用要求

7.1 场地整治与覆土

7.1.1 场地整治

各类场地整治按照 HJ 651及 LY/T 2356-2014表 B.1有关规定进行。

7.1.2 运输及堆存

在产品运输及堆存过程中应采用帆布等材料覆盖，运至现场堆存，应防止雨淋或飞扬。

7.1.3 覆土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应用于露天采场、排土场及沉陷区覆土复垦，或已成林植被区林业养

护管理基质土回施等工程中，不同场地类型可按表 1的规定选择合适的覆土厚度，根据不同场地用途的

覆土厚度及覆土面积，计算复垦所需覆土方量。

表 1 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覆土厚度

场地 用途 覆土厚度 地面坡度

露天采场、排土场、

沉陷区、成林植被

区等

覆土复垦（平地） 覆土厚度视坑底岩体土风化程度

而定，岩体风化程度较高时，自

然沉实土壤覆土厚度为 30cm以

上；岩体较完整，风化程度较低

时，自然沉实土壤覆土厚度为

50cm以上。

最终坡度应与土

地利用方式相适

应，相关要求参照

TD/T 1070.1。
覆土复垦（沉陷区）

覆土复垦（边坡） 松铺厚度 10cm以上

成林植被区养护 松铺厚度 10cm以上

7.1.4 摊铺整形

运输设备将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卸到目的地后，再利用推土机将土往前推进。应将符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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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按设计断面和松铺厚度均匀地铺于场地内。铺土时派专人监督检查，

根据土壤类型确定分层分段，严格将铺土厚度控制在设计要求以内，自然压实即可。铺填时，由测量人

员按设计要求控制土方铺填标高，并将其在临时标杆上用红实线标出，土方铺填完成后的标高与设计标

高一致。将超过标高控制线的地方大致铲平，低于标高控制线的地方补土填平。

7.2 场地水土保持与稳定性要求

矿山生态恢复水土保持技术应符合 GB 50433的相关要求。

7.3 矿山植被恢复

矿山植被恢复应符合 LY/T 2356的相关要求。

7.4 矿山生态恢复与利用

7.4.1 平原地区的场地应平整、回填后进行生态恢复，并与周边地表景观相协调，位于山区的场地可保

持平台和边坡。覆土回填应做到地面平整，覆土厚度根据植被恢复类型和场地用途确定。恢复为林灌草

等生态或景观用地的，根据土源情况进行适当覆土，并做好水土保持与防风固沙措施。边坡外沿添加马

道。

7.4.2 恢复后的场地进行土地资源再利用时，在坡度、土层厚度、稳定性、土壤环境安全性等方面应满

足相关土地要求行政监管部门审查。

7.4.3 生态恢复后的场地因地制宜转为农业、林业、牧业、建筑等类型用地，需满足当地应用规划要求，

具体恢复工程实施参照 TD/T 1036等相应标准执行。

8 监测与评价

8.1 环境质量监测

8.1.1 跟踪监测

8.1.1.1 监测目的是掌握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应用后的实施效果，为后期管护和成效评估提供

依据。监测范围以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利用区域为主，定期对空气、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等

进行采样监测，以判断对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及环境风险。

8.1.1.2 监测过程中的点位布设、采样时间和频率、指标等参照 HJ 194、HJT 166、HJ 91.2、HJ 164标

准执行。其余监测指标可参考国家或地方管控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相关管理规定明确要

求的相关指标。

8.1.2 监测点布设

8.1.2.1 背景值监测点的选择

选取未受浮选磷尾矿基生态修复基质土影响的周边区域的空气、水体、土壤指标作为该地区监测背

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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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 监测点布设

空气、水环境、土壤监测点布设根据不同的应用地块环境参照 HJ 194、HJT 166、HJ 91.2、HJ 164

标准执行。

8.1.3 环境质量标准

8.1.3.1 环境空气质量参照 GB 3095标准要求，重点监测指标为总悬浮颗粒物，年平均≤200 μg/m3，24

小时平均值≤300 μg/m3，该指标参照 GB 3095中环境空气功能区二类的限定标准制定。

8.1.3.4 水环境质量应参照 GB 3838、GB/T 14848标准要求。重点监测项目应为基质土中浮选磷尾矿及

其他原料中存在的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指标，具体指标如表 2所示。

表 2 水环境质量监测指标

监测指标 检测标准 限定标准 频次

pH GB/T 6920 参照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符合周边区域区划执

行的环境标准。

参考标准 TD/T 1070.1，一

年两次：丰水期和枯水期各

一次

总磷 GB/T 11893

氟化物 GB/T 7484

特定指标
参照标准 HJ 91.2，根据原料中的特定污染物和当地水环

境保护要求适当增加检测指标

8.1.3.5 土地自然特性监测内容，包括地形坡度、有效土层厚度、土壤有效水分、酸碱度、有机质含量、

全磷、有效钙镁、有效养分等，用于后期管护依据，监测指标与执行标准如表 3 所示。有害物质限量等

参数应符合T/CIECCPA 035中技术要求的规定，并可根据基质土原料中的特定污染物适当增加检测指标。

表 3 土壤质量监测指标

序号 项目 检测标准 频次

1 地形坡度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参照 HJ/T 166

标准执行，一年

一次，监测期限

可根据后期管

护要求确定

2 有效土层厚度

3 水分 NY/T 52 土壤水分测定法

4 全磷 NY/T 88 土壤全磷测定法

5 有效氧化钙、氧化镁 NY/T 2272 土壤调理剂 钙、镁、硅含量的测定

6 有机质 LY/T 1237 森林土壤有机质的测定及碳氮比的计算

7 pH值 LY/T 1239 森林土壤 pH 值的测定

8 总养分（N+P2O5+ K2O） GB/T 15063 复合肥料

8.2 地质安全隐患监测

地质稳定性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边坡稳定性、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安全隐患监测的要求及内

容应符合 TD/T 1070.1。地质安全隐患监测内容、监测频率、监测网布设应符合 DZ/T 0221。

CIECCPA
全
国
团
体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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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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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植被监测

植被群落检测内容应包括植物种类、分布、面积和植被成活率、覆盖度等。

9 评估与管理

进行生态恢复后，应定期组织对矿山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测与监督检查，并对矿山大气环境、

地表水及地下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植被覆盖度、生物多样性、水土流失情况、土地毁损与景观

破坏等方面进行评估。

CIEC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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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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